
花蓮縣國民教育階段 107 學年度校本資優方案計畫統計表 

編號 學校名稱 方案類型 
資優生人數/

年級別 

上課

人數 

學校申請經費明細 
縣核定補助

經費計(元) 教師鐘點費 耗材費 雜費 
學校自籌經

費總計 

申請補助經

費總計 

1 自強國中 校本-學術 

 

1/七年級 1 21,600 1,800 600 0 24,000 15,000 

修改建議 1.縣核定補助經費 15,000，請調整經費概算表課堂數，或列入自籌款項。 

2 國風國中 校本-學術 5/七年級 5 25,920 2,680 1,400 0 30,000 15,000 

修改建議 1. 教學對象:七年級鍾生 1人。 

2. 縣核定補助經費 15,000，請調整經費概算表課堂數，或列入自籌款項。 

3 宜昌國中 校本-學術 4/七年級 

1/九年級 

5 25,920 

(12,960自籌) 

3,200 

(4,800 自籌) 

880 17,760 30,000 30,000 

修改建議 1.照案通過 

4 花崗國中 校本-學術 3/七年級 

6/八年級 

1/九年級 

10 28,800 

(50,670自籌) 

(3,000 自籌) 1,200 53,670 30,000 30,000 

修改建議 1.照案通過 

5 鑄強國小 校本-一般智

能 

1/四年級 1 13,520 935 545 0 15,000 20,000 

修改建議 1. 教學對象尚有一名六年級，總計 2生。 

2. 縣核定補助經費 20,000。 



編號 學校名稱 方案類型 
資優生人數/

年級別 

上課

人數 

學校申請經費明細 
縣核定補助

經費計(元) 教師鐘點費 耗材費 雜費 
學校自籌經

費總計 

申請補助經

費總計 

6 明義國小 校本-一般智

能 

1/三年級 

1/四年級 

1/五年級 

3 11,520 4,000 400 0 15,920 15,920 

修改建議 1. 縣核定補助經費 15,920。 

2. 請學校提供教師鐘點費支給依據。 

7 北昌國小 校本-一般智

能 

1/五年級 1 7,020 2,500 0 0 9,520 9,520 

修改建議 1.照案通過 

8 東竹國小 校本-一般智

能 

2/三年級 2 21,120 3,100 780 0 25,000 25,000 

修改建議 1.考量方案計畫為發展在地特色，且為首次申請，故縣核定補助經費 25,000。 

2.照案通過。 

9 海星國小 校本-一般智

能 

1/三年級 1 14,040 

(13,520自籌) 

23,150 2,625 33,335 20,000 不予補助 

修改建議 1.考量縣內經費規劃分配有限，故不予補助。 

10 宜昌國小 數學縮修 1/四年級 1 9,360 0 0 0 9,360 9,360 

修改建議 1.計畫格式請改以校本資優方案計畫申請表。 

 



 

花蓮縣國民教育階段 108 年度區域資優方案計畫 

編

號 

學校名稱 方案名稱 辦理型態 辦理類別 上課人

數 

(1)教師鐘

點費 

(2)其餘業務費

(含場地費、教材

費及講師住宿交

通費等) 

(3)雜費 (4)申請補

助經費總計 

(5)學校

自籌經費

總計 

備註 

1 自強國中 自強數學大觀

園 

資優教育活動 學術性向 30 72,000 10,000 4,000 86,000 30,000 80,000 

修改建議 1. 學生上課人數請參照前二年實施狀況，改為 40 人。 

2. 自籌金額請詳列業務費之明細，並列入經費預算表合計。 

3. 內聘助教鐘點費請括號註記協助內容。 

4. 經費預算表之 108 學年度，請更正為 108 年度。 

 


